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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  为提高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、业务素质，增强职工本职工作的能力，有计划地充实其知识技能，发挥其潜在能力，加强和规范学习培训工作，促进中脉公益基金会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不断创新发展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  学习培训内容包括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培训。政治学习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、十九大精神、“两学一做”、上党课等。业务学习包括社会组织法规政策、基金会章程及业务范围、专项基金和公益项目管理等。
第三条  培训范围包括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、各分支机构及公益项目相关工作人员。
第四条  在秘书长的领导下，培训管理工作由办公室负责。基金会各部门、各分支机构负责本部门及各分支机构人员学习培训工作。
第五条  学习培训以分散自学为主，集中培训为辅，个人自学可由各部门及分支机构自行安排。每周学习时间不少于3小时。
第六条  每月一次集中学习培训，培训对象范围视培训内容确定。个人自学由各部门自行组织安排。
第七条  严格学习培训考勤制度。按时参加学习培训活动，不得无故缺席，原则上不予请假。因特殊原因需要请假，须报请领导批准同意。
第八条  鼓励和支持工作人员参与国家卫生健康委、民政部及相关业务部门组织的统一培训。
第九条  学习培训情况作为年终评先、评优的一项重要依据。
第十条  本办法的解释、修订由中脉公益基金会基金会负责。

